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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黄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

完善矿业权出让收益制度，确保矿业可持续发展

“建议有关部委尽快对‘35号
文件’予以修订完善，因为自2017
年7月1日起施行的暂行办法，至
今已有近5年时间。这5年内，我
国矿业管理、矿业改革和矿业发
展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内容已
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新要求
了。”这是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黄
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满慎刚
在出席2022年全国两会时提交的
议案建议。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
“35号文件”是财政部和原国土资
源部在2017年 6月下发的《矿业
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
（财综﹝2017﹞35号）。该暂行办法

明确了“矿业权出让收益是国家
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将探矿权、
采矿权出让给探矿权人、采矿权
人而依法收取的国有资源有偿使
用收入。矿业权出让收益包括探
矿权出让收益和采矿权出让收
益。”

满慎刚表示，探矿权人在不
能确定能否进一步探获矿产资
源、探明矿产资源是否具备开采
价值、能否顺利转为采矿权进入
生产阶段的情况下，不仅尚未取
得任何收益、有可能面临前期投
入全部清零的情况下，却要提前
支付数额不小的出让收益取得探
矿权，风险很大、负担很重。同
时，矿业权出让收益和资源税都
是体现国家基于矿产资源所有权

而征收的收益，但没有理顺二者
之间的关系，同时并存加收，进一
步加重了矿山生产企业的负担。

“35号文件”中规定的“矿业
权出让收益制度”，带来了什么行
业影响？它严重影响了矿业权人
的探矿和转采生产积极性，不利
于矿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满慎
刚以黄金行业为例介绍了具体影
响：一是黄金勘查投入和新增储
量大幅减少；二是黄金产量逐年
下降；三是矿权交易趋于冷清；四
是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停
产停采时有发生。

对此，结合自身数十年的矿产
能源管理实践，满慎刚给出了三点
建议：一是修改《矿业权出让收益
评估指南》，对企业自行出资勘查

获取的矿产资源在测算矿业权出
让收益时应该按照投资风险程度
不同，承认其勘查投资应得的合理
收益。二是合理确定矿业权出让
收益缴纳比例和期限。基建期内
不收缴矿业权出让收益，生产期内
按照资源开采的服务年限或资源
消耗量逐年征收。降低首期缴纳
比例，减轻企业财务负担，鼓励黄
金企业正常生产、扩大再生产，为
国家矿产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三是统一制定测算
原则和标准规范。考虑矿产行业
的周期性、动态性，深入研究矿业
权出让收益基准价和收益率等相
关的经济、技术指标，维护国家政
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避免地方各
自为政，基准价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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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海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诚：

差别实施水泥工业用电价格，引领行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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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全国人大代表，安
徽海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诚向全国两会呈交的《关于差别
实施水泥工业用电价的建议》引
起了《中国企业报》记者的关注。

王诚在建议中表示，水泥作
为主要基础建筑材料，被广泛应
用于基础建设，在经济发展中扮
演重要角色。“通常而言，煤炭和
电力成本占到水泥生产总成本的
80%以上，我国是水泥生产大国，
水泥产量位列全球首位。”为保障
水泥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王诚建
议结合能耗、环保等技术性指标，
差异化实施电价上浮政策，实现
优胜劣汰，引领行业转型升级，助
推国家“双碳”目标实现。

王诚分析，全国南北方不同
地区水泥企业现用电电价为
0.6—0.7 元/度（已将峰谷电价进
行折算），由此可以推算出，水泥
行业用电平均成本为 0.65 元/
度。目前，中国水泥行业生产每
吨水泥电耗一般水平为90度左
右，结合水泥行业都已配备余热
发电系统可替代1/3的用电量，因
此生产每吨水泥外购电在60度
左右。粗略测算，当前水泥生产
成本中，每吨水泥电力生产成本
为 0.65×60=39 元/吨；以 2021 年
为基准，全国水泥产量23.6亿吨，
电力总成本为920亿元。

假设一：电价上调 20%，即
0.78元/度，每吨水泥生产成本增
加7.8元，全行业全年增加生产成
本大约为184亿元。假设二：电

价上调30%，即0.845元/度，每吨
水泥生产成本增加11.7元，全行
业全年增加生产成本大约为276
亿元。假设三：电价上调50%，即
0.975元/度，每吨水泥生产成本增
加19.5元，全行业全年增加生产
成本大约为460亿元。

由此可见，电价大幅上调给
水泥行业生产经营带来较大影
响。电价上调时间和幅度不一
致，将会导致水泥生产成本增加
不同，带来市场不公平竞争的同
时，间接传导到区域水泥价格出
现差异，可能将加剧水泥区域流
动竞争，行业效益稳增长面临挑
战。

为此，王诚建议：一是差异化
实施电价加价政策。以《水泥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GB16780-

2021）为标准，实施差异化的电价
加价政策，对能耗水平达到限定
标准的企业不予加价，对能耗水
平达不到限定标准的企业实施加
价，对能耗水平达到先进标准的
企业给予一定奖励，体现优胜劣
汰，引导行业加大投入，实现绿色
发展。二是积极指导推进错峰生
产和限电限产。煤炭价格上涨的
根本原因是供需不平衡，建议对
能耗缺口大的地区继续开展常态
化的限电限产和错峰生产，减少
煤炭需求，增加煤炭供给，推动煤
价回落，缓解电力企业以及下游
用电企业的经营压力。三是给予
配套协同处置企业一定电价补
贴。建议对节能技改投入大，以
及配套协同处置项目的企业给予
电价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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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铜陵有色集团副总经理丁士启：

完善关键矿产资源保障供给，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新能源所需关键矿产资源的
稳定供给是我国完成能源产业转
型、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3月
6日，全国人大代表、铜陵有色集
团副总经理丁士启就如何完善新
能源产业关键矿产资源保障供给
这一话题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
者的采访。

“在‘双碳’目标愿景下，全球
能源系统将从燃料密集型向材料
密集型转变。”丁士启说，中国是
传统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按期
实现“双碳”目标，在能源生产端，
必须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如
风、电、太阳能等；在能源消费端，
必须推进绿色低碳能源的技术研
发和推广应用，如高性能蓄电池、
新能源汽车等。

“我国新能源产业部分关键
矿产资源十分紧缺。”丁士启说，
与国外主要矿产资源相比，我国
铜、锂、镍、钴等新能源关键矿产
资源，无论是储量还是质量都属
于劣势矿种，竞争力较弱。

丁士启认为，目前我国对新
能源产业关键矿产资源政策不完
善，勘查开发的扶持力度不足，有
些政策措施随意制定，配套又不
及时，制约了产业发展。因此，丁
士启建议我国进一步完善新能源
产业关键矿产资源供给保障体
系，从而保障我国新能源技术与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内容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完善新能源关键矿产资
源开发相关政策。鉴于全球铜、
锂、镍、钴等具备能源属性的矿产
资源需求量会迅速增加及其战略

重要性，国家矿业管理部门应统筹
规划，加大此类矿产资源的勘查力
度，积极扩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统筹考虑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实际
需求，提高工作效率，尽快科学合
理地完成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调整
工作；完善我国矿产资源权益金政
策，尽快出台市场主体参与合资的
矿业权出让权益金的分配细则。
大力支持企业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通过国际产能合作，从境外获
取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

二是强化政府对新能源关键
矿产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关键
矿产资源的供应保障还涉及国家
战略新兴产业安全。在我国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行动过程
中，新能源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也必须向绿色低碳化转型。政
府主管部门要强化对关键资源配

置的主导作用，应优先考虑将关
键矿产资源配置给技术实力强的
大型骨干企业，保证高效集约地
开发利用关键矿产资源，有效稳
妥地保护生态环境。

三是加大新能源关键矿产资
源全产业链的支持政策。国家应
从关键矿产资源的生产、加工及
关键技术研发、智能化生产制造
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支持政策。在
财税、科技创新等方面，大力扶持
新能源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
对企业关键矿产资源自有矿山找
矿增储、海外资源勘查开发及相
应产品尖端精细加工，国家可给
予适当税费优惠；国家应制定相
应政策，大力支持新的资源勘查
开采、应用等技术的创新，保护知
识产权，促进矿产资源行业高质
量发展。


